
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
第 13 屆第 48次選訓委員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    間：114年 6月 9日（星期一）中午 12時 

二、地    點：高雄市中山網球場 

三、出    席：方同賢、唐國峰、方燕玲、李佳鴻、周秋萍、黃錦洲、吳春祥、 

              李淑惠(請假) 、楊政勳(請假) 

四、列    席：訓輔委員張武隆(請假)、本會理事長朱文慶、秘書長謝章福(請假) 

五、主    席：方同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 : 方燕玲 

六、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 

     案由：有關「2025年亞洲軟式網球錦標賽」男女隊教練遴選案，提請討論。(涉及男子

隊教練討論時，方委員燕玲自行迴避，不參與討論及表決)    

 說明： 

一、 2025年第9屆亞洲軟式網球錦標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已於114年6月8日舉行完

竣，競賽規程之遴選原則如下 

（一）教練產生方式： 

1.資格：  

(1)總教練：務必具備A級教練證。 

(2)男女隊教練：務必具備A級教練證，且近二年有擔任全國綜合運動會或國外正

式錦標賽教練之事實。 

(3)男女隊助理教練：務必具備A級教練證。 

2.方式及人數 

(1)人數：總教練、男女隊教練各一名、男女隊助理教練各一名，計 5名。 

(2)總教練由選訓委員依帶隊參賽經驗、整體溝通協調能力等綜合評估後推薦經

會議通過後遴聘；男女代表隊教練以第一次賽雙打第一名教練取得資格(報名

表第一順位)，並在第一次賽後一星期內提出願意擔任同意書，經選訓會議討

論後遴聘之，未提出同意書者視同放棄；如無適當人選，得由選訓委員會推

薦擇優遴選並經會議通過後遴聘之；男女隊助理教練由男女隊教練及選訓委

員推薦經選訓委員會議通過後遴聘之。 

(3)入選代表隊之教練需配合集訓，無具體理由或不可抗拒因素未參加或請假超

過三分之一者，取消其代表隊資格(須寫放棄切結書)，並報請本會紀律委員

會議處。 

（二）選手產生方式： 

1.員額：男子 6 名及女子 6 名。 

2.方式 

(1)雙打：男、女組 5 月 24-25 日第一次賽錄取冠軍；5 月 31 日-6 月 1 日第二次



賽錄取冠軍，入選男女選手各四名。 

(2)單打：男、女組 6 月 7-8日第三次賽錄取冠軍，入選男女選手各一名。 

(3)剩餘男女各一名選手，依團隊功能性及選拔賽成績（即專項位置及綜合實力）為

參考，由男女隊教練及選訓委員提出名單，經選訓會議討論後通過。 

※錄取者如放棄依入選項目(位置)依序遞補。選手如無法參加集訓及請假超過三

分之一者，即喪失本資格 (須寫放棄切結書)。 

二、 現依上開教練產生方式，男女代表隊教練遴選方式係遴選選拔賽第1次賽之雙打

第1名選手之教練，經徵詢結果如下： 

(1)男子隊：第 1次賽雙打第一名選手為余凱文、郭建群，教練方燕玲願意參加遴

選（如附同意書）。 

(2)女子隊：第 1次賽雙打第一名選手為周宴甄、江旻育，教練黃錦洲無願意參加

遴選（如附同意書），故由選訓委員會推薦擇優遴選之。 

三、承上，女子隊教練遺缺，經選訓委員依務必具備 A級教練證，且近二年有擔任全

國綜合運動會或國外正式錦標賽教練之事實等資格，推薦(序號 1)張穎洲、(序

號 2)葉佳霖、(序號 3)洪勝文等 3人並徵詢渠等均表示有意願後，再由推薦委員

分別簡述其資格、帶隊經歷及相關優勢條件，經與會委員充份討論，投票表決結

果依其序號分別獲得 1票、3票、2票及廢票 1票，由葉佳霖擔任女子隊教練。 

四、有關總教練一職，經與會委員討論目前暫無適當人選，另男女隊助理教練，將由

男女隊教練及選訓委員推薦經選訓委員會議通過後遴聘之，故提下次選訓會議再

議。 

             

決議：同意男子隊教練由方燕玲擔任、女子隊教練由葉佳霖擔任，經出席委員表決通

過。 

 

 

  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 八、散    會：13：10 


